
农业部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678号－－有条件恢复

进口美国30月龄以下牛的剔骨牛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3_c80_321145.htm 农业部、国家质量监

督检验检疫总局（第678号）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世

界动物卫生组织（OIE）《陆生动物卫生法典》的建议，经

科学评估，现决定有条件恢复进口美国30月龄以下牛的剔骨

牛肉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允许进口符合中国检验检疫要

求的美国30月龄以下剔除完整脊柱和头骨、脑、眼、脊髓、

扁桃体、回肠末端的剔骨牛肉。 有关检验检疫要求由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实施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